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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

主旨：配合我國推動實施西藥優良運銷準則( G o o d  D i s t r i b u t i o n

Prac t ice ,  GDP)政策，建請轉知所屬醫療機構，將藥商符合

GDP納入醫院藥品採購作業之參考，請查照。

說明：

一、依藥事法第53-1條及相關規定辦理。

二、為維護民眾用藥品質及安全，衛生福利部分階段要求從事西

藥批發、輸入及輸出之藥商應符合GDP，以確保所有交付至

病患之藥品，在儲存及運輸階段，其品質及包裝完整性得以

維持，以延續GMP嚴謹的品質管理精神，並且有效處理緊急

藥品回收事件、在合理時間內正確運送給客戶及預防偽、禁

藥進入藥品供應鏈。現已公告實施GDP之藥商包括：西藥製

劑藥品許可證持有者及所有販賣冷鏈藥品之藥商等。

三、經本署檢查符合GDP者，將核發運銷許可；違反GDP相關規

定者，將視情節依藥事法公布藥商名單，並令其限期改善，

抄本 檔　　號：
保存年限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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改善期間得停止一部或全部批發、輸入、輸出及營業；其情

節重大者，並得廢止其一部或全部之西藥運銷許可。

四、承上，截至111年10月31日，通過本署GDP檢查並取得運銷

許可之藥商已有884家藥商。最新符合GDP藥商名單及其核

准之GDP作業項目，可至本署網頁(www.fda.gov.tw)之「業務

專區 > 製藥工廠管理GMP/GDP > GDP專區 > 符合PIC/S GDP

藥商名單」查詢。

正本：衛生福利部附屬醫療及社會福利機構管理會、國防部軍醫局、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
員會、教育部高等教育司、法務部矯正署臺中監獄附設培德醫院、臺北市立聯合醫
院、臺北市立萬芳醫院、臺北市立關渡醫院、高雄市立聯合醫院、高雄市立大同醫
院、高雄市立民生醫院、高雄市立小港醫院、高雄市立旗津醫院、高雄市立凱旋醫
院、高雄市立鳳山醫院、高雄市立岡山醫院、新北市立聯合醫院、新北市立土城醫
院、澄清復健醫院、弘光科技大學附設老人醫院、臺南市立醫院、臺南市安南醫院、
基隆市立醫院、連江縣立醫院

副本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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